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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公告 

有關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症對營運之影響 

 

本公告仍中國派對文化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自 

願公佈。本公告的目的是讓本公司股東及有意投資者了解本集團的最新業務發展情況。 

 

自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疫症（「冠狀病毒」）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爆發以來，

中國多個省市已採取各項緊急公共衛生措施及其他行動以遏制冠狀病毒擴散，包括對中國農

曆新年假期後的復工日期實施限制。 

 

本集團於中國擁有的兩個工廠，其中一個位於浙江省義烏市及另一個位於江西省宜春市。該

兩個工廠在停產兩周後已逐漸恢復生產。但是，由於部分地區的運輸設施暫停或僅提供有限

服務以遏制冠狀病毒擴散，因而受影響省及直轄市的若干員工無法按計劃返回本集團工廠復

工。另外，本集團亦預計供應商會推遲供應原材料，從而可能導致(i)本集團的產能下降；(ii)

推遲恢復原有生產計劃；及(iii)往後幾個月將推遲交付產品。然而，估計由於冠狀病毒而採取

的中國行政措施導致產能下降是暫時的。 

 

本集團將繼續致力於促進預防和控制冠狀病毒在集團場所進一步傳播，並確保員工的健康和

安全。本集團亦將與供應商密切合作加快運送原材料並聯繫客戶調整交付時間表，盡可能減

少雙方受到的任何負面經濟影響。 

  



 

上述冠狀病毒對本集團業務運營的影響超出本集團的控制範圍，或會對本集團截至二零二零

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財務業績有不利影響。本公司董事會將繼續評估冠狀病毒對本集團

業務運營及財務表現的影響，並密切監察本集團就冠狀病毒所面對的風險及不明朗因素。本

集團必要時將採取適當措施，並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再作出公告。 

 

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承董事會命 

中國派對文化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林新福 

 

香港，二零二零年二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成員包括(i)三名執行董事，即林新福先生、馬志鈞先生及彭鎮城先生; 

(ii)一名非執行董事，即陳升女士；及(ii)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即鄭晉閩先生、陳文華先生及

彭溆女士。 

 


